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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绿地铂瑞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9,648,72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65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吴怀

磊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王立普先生、独立董事李祖滨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现

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唐全荣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关奇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延长担保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9,648,7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9,648,7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9,648,7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4.01

吴怀磊

134,342,621 96.2003

是

4.02

关奇汉

134,342,621 96.2003

是

4.03

庞东

134,342,621 96.2003

是

4.04

赵昱东

134,342,621 96.2003

是

4.05 Zhang Yun 134,342,621 96.2003

是

4.06

桂幸民

134,342,621 96.2003

是

5、 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5.01

杨川

134,342,621 96.2003

是

5.02

徐向阳

134,342,621 96.2003

是

5.03

徐波

134,342,621 96.2003

是

6、 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6.01

唐全荣

134,342,621 96.2003

是

6.02

汤建

134,342,621 96.200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01

吴怀磊

12,914,021 99.9466

4.02

关奇汉

12,914,021 99.9466

4.03

庞东

12,914,021 99.9466

4.04

赵昱东

12,914,021 99.9466

4.05 Zhang Yun 12,914,021 99.9466

4.06

桂幸民

12,914,021 99.9466

5.01

杨川

12,914,021 99.9466

5.02

徐向阳

12,914,021 99.9466

5.03

徐波

12,914,021 99.9466

6.01

唐全荣

12,914,021 99.9466

6.02

汤建

12,914,021 99.94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 上述第4.01、4.02、4.03、4.04、4.05、4.06；5.01、5.02、5.03；6.01、6.02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

3、本次会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4、本次会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非凡、朱晓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出席本次会

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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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9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持续开展和紧凑衔接，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豁免通知时限，同意于2019年11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9

日在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218号2楼大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怀磊先

生主持，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吴怀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

个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各专门委员会

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委员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杨川

、

徐波

、

关奇汉 杨川

战略委员会 吴怀磊

、

庞东

、

赵昱东

、

Zhang Yun

、

桂幸民 吴怀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徐波

、

徐向阳

、

庞东 徐波

提名委员会 徐向阳

、

杨川

、

吴怀磊 徐向阳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9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聘任吴怀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关奇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之炯先生（简历

附后）为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9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履行职责，聘任张培培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30日

附简历：

张之炯，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主要工作经历：2002年4月至2007

年7月，任尤妮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7年7月至2009年5月，任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

有限公司内控经理；2009年5月至2015年10月，任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5年11月至

2016年12月，任上海华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前身）财务总监。 2016年12月至今，担任上海华培动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培培，女，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主要工作经历：2009年7月至2017年

11月，历任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安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纵目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兼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12月至今，任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分别于2016年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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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9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吴怀磊先生、关奇汉先生、庞东先生、赵昱东先生、Zhang� Yun先生、桂幸

民先生、杨川先生、徐向阳先生、徐波先生。其中，吴怀磊先生为董事长，杨川先生、徐向阳先生、徐波先生

为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委员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杨川

、

徐波

、

关奇汉 杨川

战略委员会 吴怀磊

、

庞东

、

赵昱东

、

Zhang Yun

、

桂幸民 吴怀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徐波

、

徐向阳

、

庞东 徐波

提名委员会 徐向阳

、

杨川

、

吴怀磊 徐向阳

上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和指定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9）。

二、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唐全荣先生、汤建先生、刘强先生。其中，唐全荣先生、汤建先生为股东代表

监事，刘强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荣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

上述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2）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3）。

三、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聘任吴怀磊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关奇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张之炯先生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培

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9）及《上海华培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1）。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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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9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

监事会工作的持续开展和紧凑衔接，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时限，同意于2019年11月29日召开第

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9日在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218号2楼大会议室采用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全荣先生主持，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唐全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9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885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交易对方 上海均瑶

（

集团

）

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

上市公司声明

一、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 上市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

三、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上市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

行为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它专业顾

问。

六、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

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修订稿及其他相关文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备查文件

请于报告书中列式备查地点查阅。

释义

吉祥航空

、

上市公司 指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

本

次交易

指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本报告书 指

《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

本核查意见 指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交易合同

、《

资产购买协议

》

指

《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均瑶

（

集团

）

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议

》

吉道航

、

标的公司 指 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交易对方

、

控 股股东

、

均 瑶

集团

指 上海均瑶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东方航空 指 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吉祥香港 指

Shanghai Juneyao Airline Hong Kong Limited

、

上海吉祥航空香港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9

年

9

月

30

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期间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万隆评估 指 万隆

(

上海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2019

年修订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注：本摘要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上市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控股股东均瑶集团持有的吉道航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

999,992,546.20元。

（二）对价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中，吉祥航空以现金方式向均瑶集团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全部金额，交易双方同意按照下

述支付方式分期支付。

第一期交易对价：吉祥航空应在本次交易取得吉祥航空股东大会的批准后5个工作日内向均瑶集团

支付第一期交易对价人民币600,000,000.00元。

第二期交易对价：在交割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吉祥航空应在交割日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均瑶集

团支付剩余交易对价人民币399,992,546.20元。

（三）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交易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以2019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万隆评估对吉道航经审计的净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

行评估，并作为评估结论。截至2019年9月30日，吉道航账面净资产为888,074,737.96元，吉道航净资产

评估价值为999,992,546.20元，评估增值111,917,808.24元，增值率12.60%。

根据评估结果，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吉道航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999,992,546.20元。

（四）交易完成后的安排

根据吉祥航空与均瑶集团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在本次交易完成股权交割后5个工作日内，吉祥

航空将以股东借款方式借予标的公司用于标的公司向均瑶集团偿还经审计截至2019年9月30日股东借

款人民币361,114,444.11元。

2019年9月30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如新增股东借款， 待吉祥航空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于实际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后， 按照经审计数额于相关审计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

日内以同样方式归还。

标的公司因自身业务进行的对外融资，将由吉祥航空在成为其股东后以股东借款的方式进行置换。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均瑶集团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独立意见；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之规定，“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

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

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

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

吉祥航空及其子公司吉祥香港分别于2019年8月认购了东方航空非公开发行的A股及H股股票，其

中：吉祥航空以每股5.35元认购东方航空非公开发行219,400,137股A股股票，并于2019年8月30日完

成股份认购登记； 吉祥香港以每股4.29港元认购东方航空非公开发行517,677,777股H股股票， 并于

2019年8月29日完成股份认购登记。 通过本次认购吉祥航空及吉祥香港合计取得东方航空4.50%的股

份。 吉祥航空该项认购属于最近12个月购买的与本次购买资产相关资产。

以本次交易和前次认购东方航空4.50%股份交易的相关指标与上市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报表相关指标进行的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前次认购东方航空

4.50%

股权相关指

标提取值

本次购买吉道航

100%

股权相关指

标提取值

合计

吉祥航空

2018

年度

财务数据

占比

（

%

）

是否构成

重大

资产总额

1,065,442.50 305,198.54 1,370,641.04 2,145,504.59 63.88

是

资产净额

318,009.55 99,999.25 418,008.80 942,896.50 44.33

否

营业收入

517,185.00 0.00 517,185.00 1,436,616.66 36.00

否

注：认购东方航空4.50%股权和吉道航100%股权对应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选取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与对应的交易对价孰高值；H股认购价格按照股份认购登记日（2019年8月29日）港币对人民币

为1：0.9034折算。

根据上述测算，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均瑶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王均金先生。

本次交易为吉祥航空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吉道航100%股权，不涉及发行股份，本次交易前后不

涉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故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王均金先生，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第二节本次交易的决策及实施过程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2019年11月1日，交易对方均瑶集团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吉道航100%的股权转

让给吉祥航空。

2019年11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9年11月22日，交易对方均瑶集团股东会已经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吉道航100%的股权转

让给吉祥航空。

2019年11月22日，吉道航股东会已经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吉道航100%的股权转让给吉祥航

空。

2019年11月26日，上市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交易相关资产的交割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9年11月27日，均瑶集团持有的吉道航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并在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吉道航领取了重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DWH8K）。 至此，吉道航100%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

持有吉道航100%股权。

（二）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吉祥航空以现金方式向均瑶集团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全部金额，交易双方

同意按照下述支付方式分期支付。

第一期交易对价：吉祥航空应在本次交易取得吉祥航空股东大会的批准后5个工作日内向均瑶集团

支付第一期交易对价人民币600,000,000.00元。

第二期交易对价：在交割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吉祥航空应在交割日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均瑶集

团支付剩余交易对价人民币399,992,546.20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吉祥航空已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约定支付本次交易的第一期交易对价人

民币600,000,000.00元，并将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三）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吉道航债权债务转移。

（四）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价全部为现金，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五）过渡期间损益处理情况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交易双方一致同意，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归吉祥航空享有，标的

资产在过渡期的期间亏损由均瑶集团承担；均瑶集团应以现金方式补足该等亏损。标的公司过渡期内的

损益由吉祥航空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实际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确

认，若存在亏损，则按照审计数额于相关审计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由均瑶集团以现金补足。

过渡期间内实现的收益和亏损尚待吉祥航空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

认，若标的公司出现亏损，出具相关审计报告后由均瑶集团于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补足。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的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

况如下：

经吉祥航空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选举李养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

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主要为《资产购买协议》，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

实现，相关协议已生效；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各方均做出了相关承诺，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上海吉祥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修订稿中详细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相关承诺方均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已经完成。 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会计师对吉道航过渡期损益进行审计，确定过渡期损益；

2、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和承诺；

3、吉祥航空尚需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交易对价人民币399,992,546.20元；标的公司尚需偿还协

议约定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均瑶集团股东借款人民币361,114,444.11元；

4、上市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

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

法律障碍。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授权，标的资产的过户已经办理完毕，手续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实施的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4、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

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5、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反协议或承诺约定的情形。

6、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

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

九、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可依法实施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完成过户手续；在交易相关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

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

第三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2、国泰君安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国浩律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

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下午2:

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一）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闵行区虹翔三路80号

电话：021-22388581

联系人：王晰

（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闸路669号35楼

电话：021-38032675

联系人：宋旖旎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农业 公告编号：

2019-074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83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97,074,440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

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74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对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411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悉问询函后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进行梳理与讨论，鉴于部

分问题的回复仍需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公司预计无法在2019年11月29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为保证

本次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不晚于

2019年12月3日完成问询函回复工作，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9-078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2019）3011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

公司收到《监管工作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逐项落实,�

由于部分问题涉及的事项需进一步核查落实和完善,预计相关工作无法在2019年11月29日前完成。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延期回复《监管工作函》,公司将尽快核实相关情况，履行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758

证券简称：秦安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1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转让进展暨

收到资产转让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1月12日，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资产转让的议案》， 并于2019年11月28日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同意将公司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兰美路701号（二郎厂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转让给重

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为45,000万元人民币。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19年11月13日披露的《关于

资产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号）及2019年11月29日披露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号）。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收到全部资产转让价款45,000万元人民币。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42

证券简称：

*ST

荣联 公告编号：

2019-084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转让方” ）于2019年9月27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

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车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网互联”或“标的公司” ）81%的股权

作价人民币6,682.80708万元转让给成都微思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思格”或“受让方”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出售

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20%，即13,365,614.16元支付到转让方指定的账户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微思格支付的首

期股权转让款13,365,614.16元。 同时，双方表示将继续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并实施本次交

易。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9-111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取得《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Grifols� S.A.（简称“基立

福” ）持有的Grifols� Diagnostic� Solutions� Inc.（简称“GDS” ）已发行在外的40股A系列普通股

（占GDS已发行在外的100股A系列普通股的40%）以及已发行在外的50股B系列普通股（占GDS已

发行在外的100股B系列普通股的50%），合计45%GDS股权（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 ）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发改办外资备[2019]883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国家发改委备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工作处于积极推进中，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016

证券简称：新宏泰 公告编号：

2019-042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汉

新先生关于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27日，赵汉新先生将其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2,250,000股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解除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1.52%。

二、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2019年11月27日，赵汉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7,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94%。 本次

解除质押后，赵汉新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票22,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36%。 赵汉新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赵敏海、沈华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85,4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7.68%，

其中质押股票合计40,7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7.50%，占其合计所持有公司股票的47.68%。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19-099

转债代码：

110046

转债简称：圆通转债

转股代码：

190046

转股简称：圆通转股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30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到期之前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09）。

截至2019年11月28日，公司已将上述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额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9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集情况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

10月18日发出通知，于2019年11月15日发出《关于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及增

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2）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于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1月29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现场会议于2019年11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2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28日15:00至2019年11月29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永刚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8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683,027,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14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计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528,

803,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5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155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4,223,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96%。

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1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5,981,6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090%。

（2）公司董事赵秀田先生、王旭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其均授权委托董事冒小燕女

士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相关文件。 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3）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司慧律师、张亘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2,9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修订）的议案》

议案2.0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2,9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和时间》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2,9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3、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682,913,5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3％； 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7,8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0％；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4、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2,9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5、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2,9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6、审议通过了《股份锁定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2,9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7、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2,9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8、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3,02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981,6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9、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682,914,1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10、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682,914,1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682,914,1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报告 （修订

稿）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3,02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981,6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3,02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981,6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682,914,1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682,914,1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

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868,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74％；反对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年）〉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83,02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981,6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司慧、张亘

3、结论性意见：东山精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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